
製表日期：109年02月01日表50-3-2(106年度)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平均金額2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應納稅額

金額

投資抵減稅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
額之差額扣抵海外已繳
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

之餘額
分位別

重購自宅稅額 扣繳稅額及可扣抵稅額 大陸扣抵稅額 自繳稅額

84558000315855第1分位 28915100220027252

112129000315855第2分位 201538006192211177

119017120315855第3分位 73501007144084149

116415040315855第4分位 144201006145449428

82916131315855第5分位 21298631371475587316

37112152315855第6分位 4134391477161434416

94617343315855第7分位 5145996597175103716

44614474315855第8分位 6147419788190703316

96312295315854第9分位 7152980899207948525

56618776315854第10分位 8144171111011226182638

835202128315854第11分位 914522692312238384950

1820264159315854第12分位 1014826994314250648762

648218811315854第13分位 11153485968152645432481

16542222314315854第14分位 121613671297172782946131

21662862418315854第15分位 1417176015185212914488179

95442112425315854第16分位 17180973262762630148110249

9834831435315854第17分位 20190064314033330791212317

49710083853315854第18分位 28203686447824731195514455

848121214896315854第19分位 472269407311417331394423730

160262270102757315854第20分位 54227509577426082873146912261392

1265125827349526317088合      計 6727610763815672394664244923799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表 50金額欄位為平均金額，是以表 49之金額除以戶數的結果(例：平均投資抵減稅額，表 49的投資抵減稅額除以戶數。)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製表日期：109年02月01日表50-3-2(106年度)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平均金額2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申報大陸來源所得

金額 金額戶數 戶數

核定應補稅額 核定不補不退核定應退稅額

戶數 金額

分位別

戶數

23115534220029942822 45第1分位

3612326361917884804 98第2分位

43171373714260441878 182第3分位

53172579613918824088 199第4分位

50189190711733829327 268第5分位

621879128117445210498 288第6分位

731836949119061213100 294第7分位

591783239123066214466 267第8分位

7917143110126758317665 320第9分位

5915757811139866318410 398第10分位

8415129213143857320705 392第11分位

11714662814146383322843 391第12分位

14314372415147241324889 378第13分位

15914168717146366327801 405第14分位

26114393820140875431041 435第15分位

32614651922135018534317 506第16分位

43914935827127715538781 559第17分位

79415572632115828744300 663第18分位

11201685273993730953597 825第19分位

264518217093506093783075 2868第20分位

6625318044615266503510471607 1494合      計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表 50金額欄位為平均金額，是以表 49之金額除以戶數的結果(例：平均投資抵減稅額，表 49的投資抵減稅額除以戶數。)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